 附表4：
[bookmark: _GoBack]生猪屠宰厂（场）飞行检查现场采样单
	生猪屠宰厂（场）
	
	定点屠宰代码
	

	地    址
	

	联 系 人
	
	联系电话
	

	采样方式
	
	采样日期
	

	样品编号
	样品名称
	采样数量
	检疫证号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生猪屠宰企业经办人、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执法人员和采样人应当仔细阅读下面文字，确认后签字

	本人认真负责地填写（提供）了以上内容，确认所填写内容及采集样品真实。


经办人：      

年   月   日

（生猪屠宰厂（场）盖章）
	本次采样过程合法合规，样品及上述记录真实有效。


经办人：      

年   月   日

（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盖章）
	本次采样已按要求执行完毕，样品经三方人员共同确认，并做记录如上。


   采 样 人：

   采样单位：

    年   月   日

	备
注
	


注：此单一式三联，第一联飞行检查组织单位保存；第二联随样品交被检查企业所在地农业农村部门；第三联交被采样生猪屠宰厂（场）保存。

